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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申請須矢口
一 、說  明 :市 民為了解本區都市計畫實施情形 ,得 向區公所公用及建設課申請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

地)證明 。
二 、應備書件 :

(一 )請依式填寫申請書一份並同時繳交規費(每筆地號20元 ,請自備零錢 )。

(二 )於完成地籍分割地區 ,檢具申請土地之地籍圖謄本 (正本)(一個月內 ,附案留存不退還 )。

(三 )未完成地籍分善ll或 其他特殊原因地區 ,由 縣(市 )政府視實際需要另行規定載明其他必要書件 。
三 、申辦機關 :縣 (市 )政府建設局(都發局 )、 經縣(市 )政府授權之鄉鎮(區 )及 縣轄市公所 。
四 、注意事項 :

(一 )鑒於台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現行之民國63年公告法定中心樁位因時間久遠且資料未完善保存 ,以致本區

都市計畫各使用分區之土地地籍逕為分割界址不明已不可考有諸多疑義 ,故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書僅供參考 ,中 請人不得作為開發及投資等行為重要之直接依據 ,若作為開發及投資之依據 ,申 請人

仍應俟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實施台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第 3次通盤檢討案後 ,以該案

為準 ,並逕洽地政機關中請以現地實際依該都市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案之公告法定中心樁位辦理各土地

使用分區地籍逕為分割測量鑑界釐清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準 ,特此敘明 。
(二 )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柏用地)證 明之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據已公告實施之都市計

畫圖及地籍圖套繪圖核對 ,僅供參考之用 ,若作為實施之依據依現地指示建築線為準 。
(三 )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 明 ,係就中請地號查核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ㄙ\共設施用地 )

及計畫說明書中之特殊土地使用分區規定 ,如 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及公共設施負擔比例之規定等子
以查列 ,至計畫書中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如使用類別 、使用．l生 質 、建蔽率 、容積率 、高度 、前後院

側院及開發限制等之其他限制規定 ,請逕洽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詢 。
(四 )證明書有效期間依證明書所載為準 。
(五 )本證明書核發後有關土地位置 、地號或都市計畫內容如經依法公告變更 ,應 以公告變更者為準 ,不再另

行通知 。
(六 )如經查該地號土地都市計畫分區用地地籍未經逕為分割及逕為分割後分割界址不明無法考據判別者 ,暫

以
「
部分 ..區部分 ..區 」核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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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檢附地籍圖謄本 (正本)一份 ,請惠子核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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